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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企业出海（二）：法律尽职调查关键风险合规自查指南 

作者：刘夏艺丨段志超丨姜泽骏丨赵晨辰 

引言 

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正经历前所未有之资本热潮。数据显示，2024 年中国人工智能行业一级市

场融资总额达 1,052.51 亿元，融资事件 696 起，近十年行业融资规模已从2015 年的 300.7亿元扩张逾 3.5倍1；

进入 2025 年，这一趋势更趋强劲——截至 2025 年 11 月，仅具身智能产业，全年融资事件超 305 起，总额

超过 380 亿元，参与投资机构数量逾 600 家2。从月之暗面、智谱 AI 等头部大模型企业单轮数十亿元级融

资，到自动驾驶、具身智能、AI 基础设施等细分赛道的持续吸金，资本正以前所未有的密度涌入这一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融资热潮的背后，是投资人日趋审慎的尽职调查态度。随着 AI 企业出海进程加速、监

管框架日趋完善（如算法备案、大模型备案、数据跨境传输等合规要求的落地），以及开源合规风险等新型

法律问题的涌现，法律尽职调查在投融资交易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对于创始人及管理团队而言，融资不仅是

资金层面的对接，更是企业合规体系接受全面检验的过程，任何一处系统性疏漏都可能成为交易推进的障

碍，甚至影响企业后续的资本化路径。 

本文作为 AI 企业出海系列文章的第二篇，将承接前文关于股权架构的探讨，梳理在融资法律尽职调查

中针对 AI 企业特殊属性的合规自查核心要点，涵盖业务资质、数据安全、知识产权以及股权架构四大维度，

以期为 AI 企业提供一份实用的合规自查指南，助力 AI 企业在资本化道路上行稳致远。 

一、业务资质：业务发展之准入门槛 

AI 企业的业务模式往往涉及复杂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这使得相关资

质许可成为法律尽职调查的首要关注领域。以下就大模型备案、算法备案及 ICP 许可/备案三项核心资质展

开分析。 

（一）大模型备案：生成式 AI服务的“身份证” 

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2023 年 8 月 15 日施行，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

十七条，“提供具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 

 
1 2024 年人工智能行业融资超 1000 亿元，有一半 AI 公司成立三年内获投，IT 桔子，2025 年 02 月 25 日。 

2 36 氪研究院 | 2026 年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研究报告，36 氪研究院，2026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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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评估，并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履行算法备案和变更、注销备案手续”。国家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网信办”）于 2024 年 3 月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已备案信息》公告进

一步明确，大模型备案采取“上线一批、备案一批”的滚动机制。截至 2026 年 2 月，已有将近 800 款

大模型完成备案并对外公布3。 

对于 AI 企业而言，大模型备案的触发条件具有广泛适用性。只要企业提供的生成式 AI 服务具备

“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例如面向公众提供文本生成、图像生成、代码生成、音视频合成等

服务）即落入备案范围4。 

根据我们的项目经验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大模型备案实行“属地初审、中央终审”的两级审

核机制。主管部门为企业注册地所在的省级互联网信息办公室5，由其负责材料初审与技术安全评测，

初审通过后，上报国家网信办进行最终复核并统一公示。 

（二）算法备案：算法推荐服务的“准入证” 

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2022 年 3 月 1 日施行，以下简称“《算法规定》”）第

二十四条要求，“具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提供服务之日起十个工

作日内通过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备案系统填报服务提供者的名称、服务形式、应用领域、算法类型、算

法自评估报告、拟公示内容等信息，履行备案手续”。根据《算法规定》第二条，算法推荐技术包括“利

用生成合成类、个性化推送类、排序精选类、检索过滤类、调度决策类等算法技术向用户提供信息”。 

AI 企业往往是算法技术的重度使用者，其业务形态与算法备案的关联度极高。以下为需完成算法

备案的常见的算法技术种类及算法功能6，其中，生成合成类算法系提供大模型相关 AI 服务的 AI 企业

所主要涉及的算法备案类型： 

算法技术种类 算法功能7 

生成合成类算法 
利用深度学习、虚拟现实等生成合成类算法制作文本、图像、音频、视频、虚

拟场景等网络信息（大模型企业的文本生成、图像生成、语音合成等核心功能）。 

个性化推送类算法 基于用户画像的内容推荐（如广告推送、信息内容推送）。 

排序精选类 
根据特定算法规则对信息进行排序展示，突出或屏蔽特定内容（如搜索引擎结

果排序、热搜榜单、电商平台店铺/商品排序）。 

检索过滤类算法 基于用户需求或法律要求对信息进行检索和过滤（如 AI 搜索、AI 问答等）。 

调度决策类 
自动或辅助生成供需匹配、资源配置、路径规划等调度决策结果（如车辆调度

分配）。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实践中，算法备案与大模型备案存在交叉但各有侧重。前者关注算法机制本身

的透明度与安全性，后者聚焦生成式服务的整体合规。对于同时涉及两类服务的 AI 企业，需确保“双

 
3 796 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新华社，2026 年 03 月 17 日。 

4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23 年 07 月 10 日。 

5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已备案信息的公告，中国网信网，2024 年 04 月 02 日。 

6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

号，2022 年 03 月 01 日起施行。 

7 《App 推荐算法用户权益保护技术要求及测评规范》，电信终端产业协会，2022 年 11 月 25 日。 

https://www.news.cn/20260317/29b046df9e534e8e867c2540aa353ff0/c.html
https://www.cac.gov.cn/2024-04/02/c_1713729983803145.htm
https://taf.org.cn/upload/AssociationStandard/TTAF%20138%E2%80%942022%20App%E6%8E%A8%E8%8D%90%E7%AE%97%E6%B3%95%E7%94%A8%E6%88%B7%E6%9D%83%E7%9B%8A%E4%BF%9D%E6%8A%A4%E6%8A%80%E6%9C%AF%E8%A6%81%E6%B1%82%E5%8F%8A%E6%B5%8B%E8%AF%84%E8%A7%84%E8%8C%8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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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齐备，避免遗漏。 

（三）ICP许可与备案：互联网经营的“资格证” 

ICP（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许可与备案制度由《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292

号）确立。根据该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分为经营性与非经营性两类：经营性服务实行许可制度（即 ICP

许可证）以及非经营性服务实行备案制度（即 ICP 备案）。 

AI 企业并非必然落入 ICP 许可与备案制度的监管范围。根据我们的项目经验，若企业仅从事模型

研发、训练，通过私有化部署向企业客户交付模型能力（不涉及互联网信息服务），或仅作为技术提供

商向其他企业授权模型使用权而不直接面向终端用户，则可能无需办理 ICP 许可或备案。然而，如果

AI 企业通过互联网（网站、APP、小程序等）向上网用户直接提供信息服务，无论该服务是免费还是收

费，均需履行相应 ICP 手续（ICP 许可或 ICP 备案）。 

ICP 许可与备案制度本身系由来已久的监管框架，针对该类监管的具体要求不再做具体阐述。但值

得注意的是，鉴于中国互联网信息服务领域对外资实行准入限制（根据《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及《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除少数例外，互联网信息服务仍属外资限制类业务，

经营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ICP）属于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8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外方投

资者在企业中的出资比例，最终不得超过 50%），在 AI 企业采用红筹架构进行出海布局的情况下，AI

企业需视是否要取得 ICP 等增值电信业务资质以及结合后续上市进展和监管要求，统筹规划其股权架

构安排。 

二、数据安全：业务发展之根本保障 

AI 企业的数据合规风险贯穿 AI 企业的全生命周期，数据合规风险集中于两个核心场景：一是模型训练

阶段的语料数据合规，二是面向客户提供服务时的数据合规。 

（一） 训练阶段数据合规：语料训练的“源头治理” 

《暂行办法》第七条明确要求，服务提供者开展预训练、优化训练等训练数据处理活动，应当“使

用具有合法来源的数据和基础模型”，“涉及知识产权的，不得侵害他人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涉及个

人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同意或者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通过公开渠道查询审核问询函可见，证监会在 AI 企业上市审核中对此问题高度关注。以旷视科技

（科创板 IPO）为例9，证监会要求其说明“数据收集方式及其合法合规性”；对智谱华章、硅基智能等

企业，证监会问询问题均涉及“训练数据的收集规模及来源合法性”。由此可见，AI 企业的训练数据来

源合法性是 AI 企业无法规避的数据合规问题，语料数据来源合规已成为 AI 企业上市的实质性审核要

点，在法律尽职调查中亦会受到重点核查，值得 AI 企业核心重点关注并合规自查。 

根据我们的项目经验，目前 AI 企业的语料数据获取主要依赖四类渠道，基于不同渠道，AI 企业的

合规自查关注要点亦存在区别，我们具体梳理如下： 

 
8 AI 企业主要可能涉及的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系互联网信息服务，但不排除部分 AI 企业基于其自身业务形态可能需要取得其

他的增值电信业务许可。 

9 《关于旷视科技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存托凭证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旷视科技有限

公司，2021 年 5 月。 

https://www.csrc.gov.cn/csrc/c100090/c1664898/1664898/files/%E5%8F%91%E8%A1%8C%E4%BA%BA%E5%8F%8A%E4%BF%9D%E8%8D%90%E6%9C%BA%E6%9E%84%E5%8F%91%E8%A1%8C%E6%B3%A8%E5%86%8C%E7%8E%AF%E8%8A%82%E5%8F%8D%E9%A6%88%E6%84%8F%E8%A7%81%E8%90%BD%E5%AE%9E%E5%87%BD%E4%B9%8B%E5%9B%9E%E5%A4%8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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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数据获取渠道 具体内容 合规自查要点 

开源语料与公开数据

收集 

通过 GitHub 或学术数据集等

获取 

需确保所使用语料数据的开源许可协议的合规性，

以及避免语料中混杂的受版权保护内容。 

从网络爬取或抓取的

数据 

通过爬虫技术抓取公开网页

数据 

需避免在抓取过程绕过反爬虫机制，以及关注被爬

取的数据的商业化可能相关的反不正当竞争风险。 

商业采购与数据合作 向第三方数据服务商采购或

与其他平台合作获取 

◼ 需确保授权链条的完整性； 

◼ 数据买受人对数据来源负有审慎注意义务，明

知或应知数据涉及商业秘密仍予接收使用的，

需与数据提供者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 通过 API 接口获取数据用于训练时，需确保相

关服务协议明确允许此类使用，避免超出授权

范围。 

合成数据 通过算法生成构造训练数据 需关注生成数据本身是否基于原始数据训练而来，

进而关注前述语料数据相关合规要点是否满足。 

（二） 服务阶段数据合规：运营中的动态风控 

当 AI 企业向客户提供服务时，数据处理进入收集、存储、使用的管理周期，AI 企业的合规自查应

当聚焦于如下方面： 

数据处理环节 关注原则 合规自查要点 

数据收集环节 合法性与最小必要原则 ◼ AI 企业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的用户输入提示词、生

成内容、用户画像等数据，需在产品界面显著位置告知

用户收集范围、目的及使用方式，并取得用户同意； 

◼ 不得收集与服务无关的用户信息（如无关的通讯录、位

置信息）等。 

数据存储环节 境内外数据隔离原则 ◼ 境内用户数据原则上应在境内存储，确需向境外提供的

应当通过安全评估或签订标准合同； 

◼ 采用地理隔离存储架构，将中国境内与境外用户数据物

理隔离，规避数据跨境传输风险。 

数据使用环节 目的限制原则 ◼ 向客户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的数据只能用于服务提供

目的，不得超范围用于模型训练或商业化分析，除非重

新取得用户同意； 

◼ 需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对可能构成重要数据

（如特定行业训练数据、大规模个人信息集合）或核心

数据的，履行重点保护义务； 

◼ 需注意在跨境业务开展过程中是否存在境外调用的情

形，需严格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项下关于向境外提

供个人信息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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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识产权：业务发展之核心资产 

相较于传统企业，AI 企业既面临核心知识产权归属清晰等传统企业涉及的共性风险，也因其独特的业

务业态，产生知识产权衍生成果归属、技术出境管制等新型风险。该等风险是法律尽职调查中需额外关注的

重点，AI 企业亦需在合规自查过程中予以特别关注。 

（一） 衍生成果归属 

AI 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需超越传统的专利、商标、著作权登记，深入业务场景中的衍生知识产权

归属安排。当前 AI 企业向客户提供服务主要采用两种模式，衍生知识产权归属风险各异： 

模式类型 具体内容 合规自查要点 

私有化部署模式 企业向B端/G端客户提

供本地化模型部署服

务，客户基于基础模型

进行微调产生衍生模型 

需在服务协议中明确： 

◼ 微调产生的模型权重、参数优化成果的归属方； 

◼ 客户是否获得衍生模型的完整所有权或仅享有使用权； 

◼ 企业是否有权将客户优化成果用于其他客户或基础模

型迭代（若约定不明，企业可能丧失对核心技术演进路

径的控制权，或面临客户主张衍生模型独立知识产权的

纠纷）。 

API 服务模式 企业通过接口向客户提

供 AI 能力，客户基于

API 开发应用 

需在服务协议中明确： 

◼ 输出内容的知识产权归属客户还是企业； 

◼ 企业对客户输入数据的合理使用范围； 

◼ 因客户输入数据侵权导致的企业免责条款。 

（二） 技术出口合规 

根据《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技术”、“智能语音

交互技术”、“语音合成技术”等与大模型相关的技术已被明确列为限制出口技术。同时，《技术进出口

管理条例》规定，限制类技术出口需经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审批，取得《技术出口许可证》后方可对外转

让。 

在 AI 企业业务开展过程中，AI 企业向海外提供与上述技术相关的服务可能构成“技术出口”的情

形，具体体现在向海外子公司或合作伙伴授权使用基础模型；在境外部署服务器时传输模型架构、源代

码或训练框架。这些行为若涉及限制出口目录内的技术，均需履行出口许可，否则可能面临行政处罚。 

据此，如 AI 企业涉及前述情形，则应当将相关技术出口手续是否完成作为合规自查的一个核心重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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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权架构：业务发展之核心基石 

在上一篇文章《AI 企业出海（一）：全球股权架构搭建策略》中，我们已系统介绍了 AI 企业出海常见

的股权架构模式。就 AI 企业出海过程中所搭建的股权架构亦是法律尽职调查中核心关注的内容之一。本节

仅重点提示在红筹架构以及平行架构下所需关注的核心要点： 

（一） 红筹架构下的关注要点：37号文登记与 ODI手续 

1. 37号文登记 

对于采用红筹架构的 AI 企业，37 号文登记是创始人及中国籍自然人股东必须完成的前置合规程

序。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

的通知》（汇发〔2014〕37 号）（“37 号文”），境内居民个人以境内外合法资产或权益向特殊目的公司

（BVI 公司）出资前，应向外汇管理局申请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手续。在实践中，37 号文的办理进

度将直接决定红筹架构的搭建进度，进而对融资交割取得融资款的进度产生直接影响。 

因此，对于初创并且计划采取红筹架构的 AI 企业而言，其应当在与投资人接触的初期尽快启动 37

号文已经对应红筹架构的搭建工作，以避免因此导致融资交割的延后。 

2. ODI手续 

根据《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发改委令第 11 号）及《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14 年第

3 号）及《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汇发〔2009〕30 号），境外直接投资（“ODI”）手续

实行发改委核准/备案、商务部核准/备案以及外汇登记的监管框架。 

若采用红筹架构的 AI 企业存在境内机构投资者，且该等境内机构投资者无适当的境外关联方，则

该等境内机构投资者需履行 ODI 手续，以实现其在 AI 企业红筹架构中的境外融资主体之上持股。若

AI 企业直接通过境外直接投资设立海外子公司的方式实现出海布局，则该等 AI 企业亦需履行 ODI 手

续。 

（二） 平行架构下的关注要点 

平行架构因其实现了境内外业务风险的物理隔离，在 AI 出海企业中具有特殊意义，但其也带来了

如下特殊的法律尽职调查关注点： 

◼ 融资范围的完整性确认：需首先确认该次融资的尽调范围，即以平行架构中境内外业务所涉的境内

外两套架构为统一整体进行融资，覆盖境内外全部权益，还是境内外架构彼此独立、分别融资。尽

调范围的认定将直接决定AI 企业法律尽调合规审查的范围以及该次融资交易文件条款设计上的差

异。 

◼ 股东身份与关联关系核查：需穿透核查境内外两套架构的股东是否完全一致，是否存在非关联第三

方仅持有境内或境外单一架构股权的情形。如果构成关联关系，则境内外两套架构之间的商业合作

将构成关联交易，亦需考虑该等关联交易对 AI 企业未来上市的影响。 

◼ 创始人的实际控制权确认：需确保创始人对平行架构框架下境内外两套架构的统一控制。 

https://mp.weixin.qq.com/s/UNn-YA0KIr6M-Hqlfo8S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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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所梳理的业务资质、数据安全、知识产权保护与合规以及股权架构问题共同构成了 AI 企业在融资

过程中法律尽职调查的主要核心关切。这些合规问题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织、动态影响的，因此，

AI 企业需在出海布局启动前完成系统性的合规论证，将法律尽职调查从被动应对的“检查清单”转化为主

动自查的“战略工具”。 

要强调的是，本文所提示的法律尽职调查重点关注问题仅为 AI 企业的共性核心法律风险。AI 行业日新

月异，各个 AI 企业所处的细分赛道、融资阶段、目标市场及股东结构也不尽相同，因此各个 AI 企业所对

应的法律风险以及法律尽职调查要点的优先级亦不相同。我们建议 AI 企业在合规自查过程中，结合企业自

身业务实际与发展规划，在专业法律顾问的协助下量身定制切实可行的合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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